机械工程学院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细则
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为进一步促进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建立教学过程中的发现问题、反馈与改进机制，全面、公平、公正地评价每门课程及每位教师的教学情况，学院根据《浙江大学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1、 评价范围与对象
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范围涵盖所有全日制本科课程课堂教学班，不包括短学期课程、毕业设计课程和工程训练课程。评价对象为教学班课程任课教师。
2、 评价主体
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包括教学班学生、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教师同行、教学督导、教学管理人员等。
3、 评价方式
1. 过程性评价：教师同行（包括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本科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与学院督导组通过听课反馈意见，通过课后与任课教师的交流，及时反思教学情况，给出意见、建议与有效指导。
2. 终结性评价：评价赋分范围在5.0-1.0之间（包括5.0分和1.0分），其中学生评价权重占70%，学院教学管理委员会评价权重占30%。
4、 终结性评价时间
学生评价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两周内进行，教学管理委员会评价在每学期课程期末考试结束后，新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完成。
5、 终结性评价结果与等级
终结性评价结果按照通识课程、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竺可桢学院课程等分类公布，根据分值在类内的排序区段，分为前20%、21-60%、61-90%、后10%等四个区段。前20%为优秀，21-60%为良好，61-90%为中等，后10%为合格。
6、 终结性评价指标与标准
	评价主体
	权重
	评价指标及标准

	学生
	70%
	见《浙江大学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中附件1《浙江大学本科课程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学院教学管理委员会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
	30%
	1. 师德师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遵章守纪，恪守教师职业道德，将价值引领贯穿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
2. 教学态度：严格遵守教师课堂规范，按时上课，备课充分，精神饱满。
3.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充实，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方法和手段运动得当，讲课有感染力，关注学生课堂状态，与学生交流互动良好。语言清晰流畅，语速恰当，教态自然大方。
4. 教学内容：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融入学科发展前沿的新成果。
5. 学生表现：严格遵守学生课堂规范，无迟到或早退，注意力集中，能积极参与互动。
6. 在线课程建设（网课）：教学资源丰富，资源配置合理。

	
	教学督导
	
	

	
	教学管理人员
	
	1. 教学规范：
存在以下问题的酌情扣分：
a. 除因身体健康等不可抗因素外，办理停调课次数超过5次/门以上；
b. 学期第一周未录入教学日历者；
c. 未按时录入学生课程成绩者；
d. 由于教师个人原因造成的成绩更正。
2. 教学资料归档情况：
教学资料归档不完整者扣0.1分。


7、 教学管理委员会综合评价方法
教学管理委员会评价结合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与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教学督导和教学管理人员的评价对教师课堂教学做出综合评价。
若任课教师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则一票否决，取消评价资格，赋分为0。若任课教师在本科课程任课期间出现教学事故，则一票否决，赋分为0。
8、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应用
1. 建立重点听课制度。对学院评价排名后10%的课程任课教师重点关注，安排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学院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及课程组负责人重点听课（每学年5人次以上），并组织该班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对课堂教学质量存在较大差距的，约谈教师本人，并限期整改。
2. 学院将对评价排名后10%的课程任课教师进行沟通、帮扶，通过学校举办的有关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方式方法培训等教师教学发展活动使其教学水平得到提升。
3. 通过教师同行与教学督导听课、日常教学管理、教学检查、学生意见反馈，建立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反馈与进一步反思、改进的机制。
4.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评奖评优与人才项目推荐（人事口与教学口）、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本实施细则自2020-2021学年春夏学期起实行，由机械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机械工程学院
2020年10月15日
